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沪74民终10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8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尹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5）沪0101民初9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于2025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

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被上诉人某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5）沪0101民初9981号民事判

决书，并依法改判某某公司赔付保险理赔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54,400元；2.一、二

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某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保险单仅对被保险人、证

件类型、被保人与投保人关系、总保险费、险种名称、保险期间、缴费时间及处理方式

等内容进行了加黑加粗。对“特别约定”及其16条约定内容，均未进行加黑加粗。尤其

是免除、减轻某某公司赔偿责任的“特别约定”第3条、第12条、第13条，未作任何足

以引起上诉人注意的处理，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免除某某公司的赔付义务。二、

某某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回溯视频，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不应当采信。三、一审法院认定“某某公司合理履行了

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错误。在某某公司提交的回溯视频中，“特别约定”的条款内

容均为黑色，无法引起王某1的充分注意，且一审法院认定“能够确定该视频系录制于

王某1投保时”没有证据支持。该回溯视频中，没有王某1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头像、

面部照片等内容，无法证明系王某1在观看该视频。投保回溯视频显示，投保人仅停留

浏览“若连带被保险人年龄为61-65周岁则，其前述各项责任保额为保单载明的原始保

额的50%”等内容页面11秒；仅停留浏览“意外骨折或关节脱位”等内容页面23秒。投

保人作为一名不具备法律知识的普通公民，无法在短时间内仔细阅读视频中所有文字

，更无法理解相关文字的内涵。综上所述，上诉人在投保时，某某公司没有尽到对免除

、减轻其责任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支

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某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涉保险

保单中已明确对保额进行特别约定，同时列明了被保险人意外住院津贴及骨折或关节脱

位保险金的保险范围，投保时上述条款已加黑加粗提示，上诉人在逐页浏览后进行投保

，案涉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



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王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某某公司赔付王某1保险理赔款154,400元；2.一

审诉讼费用由某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3年11月1日，王某1通过网络线上在某某公司处投保百万综合意

外险（家庭版）50万版（分期），保单号P1157DHXXXXXXXXXXX8462，该保险产品包

括家庭成员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个人意外伤害骨折保险；保险期

间自2023年12月4日零时起至2024年12月3日二十四时止；保险金额：一般意外身故、伤

残共享50万；意外住院津贴50元/人，共享最多180天；意外骨折或关节脱位最高5,000元

/人；特别约定：1、本保险保障对象为主被保险人本人（即投保人）及连带被保险人

，连带被保险人以投保时投保人选择的方案约定为准，包括主被保险人的法定配偶、法

定子女和双方法定父母。王某1支付保险费1,617元。

2024年7月14日11时50分许，王某1母亲付某在拉萨市柳梧新区海量颇章门前路段，被廖

某驾驶的藏AXXXXX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溜车撞倒受伤。经某某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调

处大队认定，付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付某被送入某某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

，住院治疗38天，2024年8月21日病情好转出院，2024年9月17日在家中因心肌梗死、心

跳呼吸骤停死亡。经某某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人付某的伤残等级为8级。

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某某公司所提交的回溯视频，王某1在投保案涉保险时，某某公

司已就保单中的特别约定进行了加黑提示，且没有设置阅读时间限制。

一审法院认为，某某公司与王某1对于案涉保险合同及保险事故均无异议，故争议焦点

在于某某公司在案涉意外险项下所应承担的赔付金额。首先，对于案涉保单中的特别约

定第3条，王某1主张该约定系比例责任，应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此，《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

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一审法院

对于王某1的意见予以采信，即特别约定中关于61-65周岁被保险人的保额应为原始保额

50%的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其次，根据某某公司所提供的王某1在投保时的回溯视频，某某公司在投保时

，已经在线对保单特别约定中的内容均进行了加黑加粗提示，合理履行了保险人的提示

说明义务，故上述约定已经生效，王某1关于该约定不生效力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难

以支持。至于王某1针对回溯视频所提出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虽然回溯视

频系某某公司在庭审后提供，提示，合理履行了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故上述约定已

经生效，王某1关于该约定不生效力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至于王某1针对回

溯视频所提出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虽然回溯视频系某某公司在庭审后提供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回溯视频与案件基本

事实有关，且直接牵涉特别约定条款之效力，故本院予以采纳。从内容来看，能够确定

该视频系录制于王某1投保时，且投保过程中某某公司并未对条款的展示时间设定限制

，而是由投保人自行翻阅，故无法以时间长短判断某某公司是否合理履行其提示说明义

务。最后，王某1主张的意外住院津贴1,900元和意外骨折或关节脱位保险金2,500元，由



于保单中均明确以上两项仅针对出生满180天至55周岁的被保险人，且特别约定中没有

对超出年龄范围的被保险人设置比例赔付的条款，故本案中的付某的年龄已超出限制

，不属于保险的承保范围，本院对于某某公司的抗辩予以认可。综上，某某公司所应承

担的赔付金额为500,000X50%X30%=75,000元。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某某公司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某1支付保险

理赔款75,000元；二、驳回王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3,388元，因适用简易程

序减半收取1,694元，由王某1承担871.14元，由某某公司负担822.86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某1提交以下证据：1.《某某公司家庭成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证明该条款中没有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中“若连带被保险人年龄为61周岁-65周岁

，其前述各项责任保额为保单载明的原始保额的50%”的内容，保险单中该约定没有效

力。2.《某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证明该条款中没有保险单特别约

定第12条“意外住院津贴责任（仅限出生满180天--55周岁被保险人）：每人每次意外住

院免赔3天”的内容，保险单中的该约定没有效力。3.《某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骨折保

险条款》，证明该条款中没有保险单特别约定第13条中“意外骨折或关节脱位保险金

（仅限出生满180天--55周岁被保险人）”的内容，保险单中的该约定没有效力。4.微信

聊天记录，证明案涉保险出险后，某某公司客服在微信上告知上诉人理赔保险金为15万

；后某某公司调查员承认众安客服存在失职。

被上诉人某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至证据三的条款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上诉

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案涉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共同组成，保单系对双方保

障内容的明确约定。对于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主张微信聊天双方的身份无法确认，且系上诉人单方陈述，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二审另查明，根据某某公司所提交的回溯视频显示：投保人在进入“众安百万综合意外

险（家庭版）”投保流程后，投保页面下方载明“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我司就下述每

页内容向您展示和说明，请您仔细阅读知晓并同意。如有疑问，可随时联系我司客服人

员。”其中，投保须知等载明“1、投保人为年满18-55周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对

被保险人具可保利益的自然人。2、本产品保障对象为主被保险人本人（即投保人）及

连带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包括主被保险人的法定父母、法定配偶、法定子女以及主

被保险人法定配偶的法定父母、连带被保险人年龄出生满180天-79周岁。⋯⋯8、特别

约定⋯⋯（3）⋯⋯若连带被保险人年龄为61-65周岁，其前述各项责任保额为保单载明

的原始保额的50%；⋯⋯（11）重要提示：本产品包含意外伤残责任，被保险人遭受保

险责任范围内意外事故导致伤残的，并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

[2014]6号，标准编号为JR/T0083-2013，以下简称“伤残评定标准”）所列伤残程度之一

的，保险人按“伤残评定标准”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乘以本合同载明的意外伤残

责任对应的保险金额，承担向被保险人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的责任。伤残等级对应的给

付比例如下：1级，100%；2级，90%；3级，80%；4级，70%；5级，60%；6级

，50%；7级，40%；8级，30%；9级，20%；10级，10%。（注：具体赔偿标准，请以保

险责任为准）（12）意外住院津贴责任（仅限出生满180天-55周岁被保险人）：每人每

次意外住院免赔3天，单次全家给付不超过90天，累计全家给付不超过180天。（13）意



外骨折或关节脱位保险金（仅限出生满180天-55周岁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

内遭受意外伤害，导致本保险合同所附《意外伤害骨折和关节脱位类型与保险金给付比

例表》所列骨折或关节脱位类型之一的，且经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x射线摄片证明骨折

或关节脱位的，保险人按该项骨折或关节脱位所对应的给付比例乘以本保险合同约定的

意外骨折、关节脱位保险金额，承担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服务流程1、

保单及发票形式：网上投保为您提供电子保单与电子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回溯视频显示，投保人下拉浏览上述内容后，点击“我已逐页阅

读并同意”，页面跳转显示“你已成功投保家庭版意外保障”。

本案一审庭审的音字转化记录（2025年5月8日）载明“审判长：那么法庭也问一下，结

合刚才被告的抗辩意见，被告自己注意到八级伤残按30%，这一点有异议吗。原告：没

有。”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基本同意被上

诉人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

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某某

公司在保险单中未对“特别约定”及其中 16条约定内容进行加黑加粗处理，对于免除

、减轻其赔偿责任的条款未合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没有引起投保人充分注意，相关条款

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

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的“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涉案保险特别约定第3项，属于上述司

法解释所明确列举的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一审法院认定于法无悖，本院予以

维持。上诉人又提出，即便案涉争议条款属于免责条款，被上诉人也未履行提示说明义

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

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

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众安保险提

供的案涉保险投保回溯视频显示，某某公司已就保单中的特别约定进行了加粗加黑提示

，且没有设置阅读时间限制。投保人王某1在投保时，逐项浏览“投保须知”“免责说

明书”“特别约定”“重要提示”等栏目内容后，点击“我已逐页阅读并同意”并完成

投保。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已经通过在线网页形式对“特别约定”条款予

以提示和说明，已经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

院不予支持。本院还注意到，案涉争议条款为回溯视频中显示的“8、特别约定

（3）⋯⋯若连带被保险人年龄为61-65周岁，其前述各项责任保额为保单载明的原始保

额的50%”之内容，而在回溯视频中上述内容的下方位置“8、特别约定⋯⋯（11）重

要提示”条款中亦明确载明“8级，30%”等内容，即明确关于8级伤残的赔付比例为

30%，就此赔付比例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且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同意按照30%之



比例进行理赔。加之，上诉人在下拉浏览阅读上述内容后，点击“我已逐页阅读并同意

”，页面跳转显示“你已成功投保家庭版意外保障”，可以认定上诉人已对特别约定条

款内容确认知晓。上诉人还主张某某公司在庭审后提交的回溯视频违反了《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该视频。本院认

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19年进行修订，现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已无举证义务等内容，上诉人依据

上述法条主张不应采信回溯视频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提交的投保回溯视频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一审法院

为查明相关事实而采纳该项证据于法无悖，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

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

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8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周荃

审��判��员������������韩亮

人民陪审员������������贾丹

书��记��员�����������书记员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